
检查标准（C4624800）：

新建民用建筑、既有建筑节能改造项目的供热计量和温控装置经验收交付后，供1.

热单位未按照《北京市市容管理委员会、北京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北京市规划委员会、

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北京市质量技术监督局关于印发<北京市公共建筑供热计量

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京政容发[2010]19号）及附件等相关规定，与用户签订按照供热

计量收费的供用热合同并实行供热计量的，属于不合格。

具体条款：2.

北京市公共建筑供热计量管理暂行办法

第一条 为推动本市供热计量改革，加强公共建筑节能管理，降低建筑热耗，促进供热

节能减排，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节约能源法》、《民用建筑节能条例》、《民用建筑供

热计量管理办法》和《北京市供热采暖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结合本市

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供热计量是指采用集中供热方式的热计量，包括热源、热力站供热

量以及建筑物（热力入口）用热量的计量。

本办法所称供热计量收费是指供用热双方按照基本热价和计量热价相结合的两部制价

格进行热费结算。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新建公共建筑是指自本办法实施之日起通过竣工验收的公共建筑。

第四条 本市新建公共建筑和具备供热计量收费条件的既有公共建筑应当实行热计量收

费。

不具备供热计量收费条件的既有公共建筑应当通过改造实行热计量收费。

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和团体组织等公共机构应当率先实行供热计量收费，积极开展供

热计量与节能改造。

第五条 本市行政区域内从事公共建筑开发、规划、建设、设计、施工、监理的单位和

公共建筑供热单位、热用户，应当遵守本办法。

第六条 新建公共建筑应当严格按照本市有关建筑设计规范要求进行规划、设计、施

工、验收，确保供热系统安装热计量装置和室内温控装置，具有实现供热量自动控制和能

耗统计功能，具备按照用热量计量收费的条件。相应装置设备的购置、安装、检定等费用

应当纳入房屋建造成本。

第七条 设计单位应当严格按照国家有关工程建设标准进行公共建筑供热计量工程设

计，并对其设计质量全面负责。

第八条 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机构在进行公共建筑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时，应当按照工

程建设强制性标准对供热计量设计文件进行审查，不符合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的不得出具

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合格证明。

第九条 建设单位申请公共建筑施工许可证时，应当提交包含供热计量内容的施工图设

计文件审查合格证明，否则建设行政主管部门不予颁发施工许可证。



第十条 新建公共建筑开发建设单位应当与在市政市容主管部门备案的供热单位签订合

同。合同中应包含建筑物热力入口，供热计量装置和室内温度调控装置的技术指标、质量

标准，明确开发建设单位建筑节能质量责任和供热单位供热计量装置、温度调控装置的采

购及其费用、管理责任以及违约责任等内容。合同示范文本由市市政市容主管部门、市住

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市工商行政主管部门共同制定发布。

开发建设单位未按规定与供热单位签订合同，造成不能实现供热计量和影响供热系统

正常运行的，由开发建设单位承担责任。

供热单位采购的供热计量装置和室内温度调控装置应当符合国家和本市的相关标准以

及质量技术监督部门的管理规定。开发建设单位不得明示或暗示供热单位采购不符合标

准、规定要求的供热计量装置和室内温度调控装置。

在项目施工完成后，供热单位应当按照合同约定参与采暖节能工程分项验收，没有按

照合同约定施工安装的不予通过验收。

供热单位应当与供热计量装置和室内温度调控装置的生产销售单位签订合同，双方就

产品质量、售后服务、保修内容、保修年限、保修费用以及因产品质量造成损失的赔偿责

任等事项在合同中约定。

第十一条 施工单位应当按照供热计量工程设计图纸和施工技术标准施工，不得擅自修

改工程设计，不得使用不合格的供热计量材料、配件和设备。

第十二条 监理单位应当按照工程建设标准对公共建筑供热计量工程实施监理。对施工

单位不按照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施工的，应当要求施工单位限期改正，并及时报告建设单

位。

第十三条 建设工程质量监督机构应当加强对供热计量工程施工质量的监督。对违反供

热计量强制性标准，未按施工图设计文件进行施工的，应责令改正。

第十四条公共建筑热计量收费价格执行北京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调整本市非居

民供热价格的通知》（京发改〔2008〕1886号）中规定的非居民热计量收费价格，实行两

部制热价，由基本热价和计量热价两部分构成，其中基本热价标准为18元/建筑平方米、采

暖季，按照建筑面积征收；计量热价标准为0.16元/千瓦时（44.45元/吉焦），按照用热量

征收。遇有价格政策调整时，按照发展改革部门有关文件执行。

第十五条  热量结算点应当设置在供用热双方管理范围分界点，包括热力站、建筑物（

热力入口）。

热力站运行费用、室外管网维护费、楼口到散热片维护费按照供用热双方管理范围从

基本热价中扣除。

第十六条供热单位应当与热用户签订供用热合同，约定双方的权利和义务，并在合同

中明确热量结算点位置、供热面积及供热计量装置设备管理、检定、维护、更换的责任。



第十七条  本市各有关部门应当积极开展工作，密切配合，广泛宣传，共同推进供热计

量改革。

发展改革部门负责对热计量价格执行情况进行监督，继续加强全市节能减排监管，做

好综合协调工作。

市政市容主管部门负责加强供热行业计量与节能的宣传培训工作，会同有关部门组织

做好热计量收费改革工作。

规划设计主管部门负责监督管理设计单位切实按照计量与节能标准规划设计。

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负责对办理施工许可的项目按照批准的施工图设计文件和工程

建设强制性标准，进行质量监督和竣工验收备案。

质量技术监督部门负责做好热计量表制造、检定等环节的监督管理工作，提高热量表

检定能力，为热量表的规范使用创造有利条件。

第十八条供热单位应当加强对专业技术人员的教育和培训，实施计量管理，并对供热

系统进行监测、维护，对供热系统能耗进行调查统计和分析，节能运行，提高能源利用效

率。

第十九条各公共建筑的产权单位或者用热单位应当加强用热管理，实现节能降耗。

第二十条公共建筑的建设单位和管理单位应当积极配合供热单位或者项目改造单位，

开展建筑及供热系统计量与节能改造，实行热计量收费。

第二十一条　从事公共建筑开发、规划、建设、设计、施工、监理的单位、供热单位

和热用户不执行本办法规定，违反建筑节能标准的，由有关部门依据节能法律法规和本市

有关节能管理规定予以查处。

第二十二条  供用热双方不按照本办法结算热费的，由有关部门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价格法》和《价格违法行为行政处罚规定》有关规定予以查处。

第二十三条  本办法自2010年4月1日起实施。


